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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理学院教学巡视制度实施细则 

 

教学质量是高等院校的生命线，教学评价与监控是确保教学质量稳步

提高的重要措施。为了及时了解教学动态，发现并处理教学偶发性和突发

性事件，维护和稳定正常教学秩序，进一步加强我院教风学风建设，深化

教学改革，全面提升我院教育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一、成立教学巡查组 

组  长：蔡剑华、周惊雷 

副组长：邹庆云、王先春、黎小琴、丁子桓 

组织实施：邹庆云 

成  员：教务办主任、各教研室主任、学工办主任、办公室主任 

教学巡查组在巡查组长领导 

下开展巡查工作，由主管教学工作的分管领导具体组织实施。 

二、巡查时间 

教学工作日，定期与不定期教学巡查相结合的方式。 

三、巡查对象 

本学院的课堂教学、实践教学和各项考试环节。 

四、巡查组工作职责及内容 

1、检查课堂教学、实验教学秩序的稳定情况（教师出勤及授课、学生

学习和考试等）； 

教师出勤及授课，具体包括：①有无迟到、早退现象，随意调课现象

 
 



等；②课堂考勤、课堂纪律维护情况；③准备是否充分、教学内容是否熟

练、师生互动是否活跃、教学效果是否好、执行教学进度计划与落实教学

任务情况、教师仪表仪态等；④教学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其他情况。 

学生学习情况，具体包括：①学生出勤情况；②学生课堂认真程度（有

无打瞌睡、吃零食，尤其是学生上课玩手机等违纪情况）；③学生反映教学

方面的问题。 

考试情况，具体包括：①监考老师、试卷到位情况；②考场纪律、监

考老师履行监考职责情况。 

2、检查各项教学条件是否具备并能满足教学要求，具体包括：教学场

地卫生状况；水电供应情况；教学仪器设备使用情况； 

3、对教学偶发性事件负责及时处理，并向有关领导汇报； 

4、巡查与教学相关的其它事项，发现问题及时和教务处联系解决； 

5、如实、完整填写教学巡查记录表，以备查阅和工作落实； 

6、向教务处提出改进教学管理、监督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 

7、反馈教学巡查的情况，并提出改进意见和要求。 

五、教学巡查的组织与实施 

1、在学期开学前编制好《教学巡查安排表》，从开学第一周开始巡查，

每周不低于 1 次； 

2、教学巡查安排表中，班子成员轮流日常教学巡视不低于每月 2 次，

巡查安排表一经制定，原则上不得随意更改，因有特殊情况需调换者，须

提前委托相应人员代替； 

3、巡查人员应认真履行巡查工作职责，在不影响、不干扰正常教学与

考试的原则上，发现问题，及时处理；可以不要当即解决的，在《教学巡

查记录本》上认真做好巡查记录，公正、客观反映巡查情况，并于当天将

巡查情况汇整报教学负责人； 

4、及时通报和反馈巡查的结果，每月定期汇总学院的巡查情况，对检

 
 



 
 

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处理，如有必要，应及时反馈到有关部门；对有关

教育教学方面的合理化建议，及时提请学院领导研究决定，尽快落实。 

 

数理学院 

2022 年 9 月 5 日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